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关于开展2020年推荐
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方案
为加强拔尖人才培养,促进学生卓越发展,做好我校今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（以下简称推免）工作，外国语学院按照《上海师范大学关于2020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一、推免工作小组
组长：宋学东
成员：万瑾、王国凤、沈菊敏、高慧洁
二、推免生名额
本年度外国语学院推免生名额总数为10名（包括英语、日语、法语），由学院推免生基本名额7名和教育部卓越人才培养计划（卓越中学教师本硕贯通培养）推免名额3名组成。卓越中学教师本硕贯通选拔工作已于2019年7月完成，本次选拔人数应从推免生名额总数中减去本硕贯通培养推免数，即7名。
三、推免工作流程
1.9月9日（周一），学院启动本次推免工作。学院成立推免工作小组，制订工作方案，上报教务处备案，并在学院网站公布。
2. 学院将按“学业成绩*60%+综合素质成绩*40%”由高到低以1：2的比例确定14名入围公开答辩名单的学生，具体核算方法如下：
学业成绩：以六学期累计平均绩点为准，换算成百分制。
综合素质成绩=德育考评成绩+竞赛获奖成绩+荣誉奖励成绩+大学生创新成绩+论文成绩。（德育考评成绩：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等纳入德育考评成绩。只计一次最高层级奖励成绩。国家级荣誉计10分，省部级荣誉计6分，校级荣誉4分。竞赛获奖成绩：只计一次最高层级竞赛成绩。按学校竞赛划分类别，A级竞赛计10分，B级竞赛计6分，C级竞赛计2分。荣誉奖励成绩：只计一次最高层级奖励成绩。国家级荣誉计10分，省部级荣誉计6分，校级荣誉4分。大学生创新项目成绩：只计一次最高层级项目成绩。主持完成大学生创新项目，国家级计10分，市级计6分，校级4分。科研创新成绩：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成绩核心期刊一篇文章20分，非核心期刊6分。多篇论文可累计成绩。）
3. 9月12日（周四）下午1：30，学院组织专家审核小组对14名入围公开答辩名单的学生的科研创新成果、论文（文章）、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等进行审核鉴定，并组织公开答辩。
4.学院将按“综合成绩*50%+公开答辩成绩*50%”由高到低确定7名推免学生名单。
5. 9月14日（周六）前学院公示7名推免学生名单，并汇总材料上报学校。汇总材料主要包括：推免生名单汇总表，学生推荐表、专家组审核鉴定意见(专家组成员签字)、本科阶段成绩总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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